
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

     學年度    藝術碩士班畢業研究生辦理離系手續單 

研究生 
姓  名 

 學號  年級  班別 
□動畫藝術碩士班 

□新媒體藝術碩士班 

辦 理 單 位 審 核 簽 章 

指 導 教 授  

系 辦 公 室 

1.繳交十二本論文（二本精裝──須彩頁，

十本平裝；創作論文者，每本論文後面須

另附作品光碟 DVD）。 
2.學生作品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一式兩

份。 
3.資訊光碟一式兩份。（內含論文全文 Word
及 PDF 電子檔；創作論文者，另行繳交「作

品資訊Word檔」，創作個人照檔案，作品

圖片檔六張以上，作品海報檔，MP4 或

MOV 格式之影片檔） 
4.歸還系上所屬器材設備（含櫃子）。 

 

系  主  任  

代辦人 

姓 名： 

與委託人關係： 

 學 生 證 號 碼： 

 身 份 證 號 碼： 

日  期 中華民國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備  註 
1. 各單位對該生各有未了事宜者應令辦妥後簽章。 

2. 凡因故無法親自辦理離校手續者，可由代辦人辦理未完成之手續。代辦

人必須持本人身份證正本或本校學生證始可辦理。 

 


